关于郑向启等同志职务任免的通知 

机关各处室、基层各单位：
经研究决定：

郑向启同志任村镇建设处处长，免去其震灾防御处处长职务；

刘吉防同志任质量安全监管处处长，免去其建筑市场监管处处长职务；
王烨同志任城市更新管理处处长，免去其村镇建设处处长职务；
闵向林同志任防震减灾处处长，免去其震情管理处长职务；

葛琪同志任建筑市场监管处副处长，免去其质量安全监管处副处长职务；

陈斌同志任住房保障管理处副处长，免去其房产管理处副处长职务；

李渊明同志任防震减灾处副处长，免去其震灾防御处副处长职务；

江建华同志任住房保障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，免去其房产管理处处长职务；

谢岩斌同志任住房保障管理处二级主任科员，免去其房产管理处二级主任科员职务；

蔡晓儒同志任防震减灾处三级主任科员，免去其震情管理处三级主任科员职务；

刘小军同志任建筑市场监管处二级主任科员，免去其建筑业管理处二级主任科员职务；

胡梦玲同志任建筑市场监管处一级科员，免去其建筑业管理处一级科员职务；

免去朱仁杰同志城市更新管理处处长职务。
中共无锡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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